窗体顶端
东宁县东宁镇城东路排水干管项目
	招投标编码：
	SG0302G15003
	公告发布日期：
	

	报名开始时间：
	
	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地点
	哈尔滨

	招标代理机构：
	黑龙江禹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45187630015
	联系人：
	张琰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东宁县东宁镇城东路排水干管项目

	建设单位：
	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
	招标方式：
	公开招标

	工程地点：
	东宁县职业中学至污水处理厂配套主管网

	招标范围：
	工程量清单内全部内容

	公告说明：
	东宁县东宁镇城东路排水干管项目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东宁县东宁镇城东路排水干管项目已由东宁县发展改革和工业信息局以东发改投资【2014】30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建设资金来自 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名称：东宁县东宁镇城东路排水干管项目
2.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2.3建设地点：东宁县职业中学至污水处理厂配套主管网。

2.4资金来源：政府投资

2.5工程估价：326.7万元

 2.6建设规模：水管网总长2097米，排水检查井44座
 2.7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包含的全部内容
2.8计划工期：2015年3月3日 - 2015年3月30日

2.9质量标准：合格

3.0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3.1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等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存在不良行为记录的投标人不允许参加本工程投标，投标企业应自行查询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市场行为信息平台”中有关扣分事项文件。

3.3没有被列入最新的“限制在黑龙江省从业招投标企业名单”或经整改后重新取得投标资的。

3.4投标人与招标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5你单位 不可以组成联合体投标。

3.6凡具备承担本招标工程项目的能力并具备规定的资质条件的企业，均可针对上述招标工程项目向招标人提出投标申请。

3.7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应具备 市政工程专业 二级及其以上资格的建造师，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4.投标报名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 年1月28日至2015年2月3 日，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4:00时至16:00时，携带本企业报名资料进行现场报名，报名资料经核验真实、有效后方可持本企业锁进入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进行网上报名。现场报名地点：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
报名企业须提交如下资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⑴企业营业执照副本；⑵资质证书副本；⑶安全生产许可证； ⑷不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⑸省外的企业需办理入省备案证明；⑹法定代表人身份证；⑺法定代表人授权（项目负责人）委托书；⑻项目负责人（建造师注册证、身份证、安全生产考核证、上一年度养老保险缴费证明）。以上有效证件的原件验后返还、复印件一式两份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提交。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请于 2015 年 1月28日至2015年2月3 日，每日上午9:00时至11:00时；下午14:00时至16:00时，到东宁县人民办事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为：东宁县北河沿人民办事服务中心一楼购买招标文件 
5.2招标文件售价500元/套，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详见招标文件，地点为（东宁县人民办事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为：东宁县北河沿人民办事服务中心一楼）。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
地  址：东宁县东宁镇中华路
联 系 人：祝利
电  话：13946301888
招标代理机构：黑龙江禹硕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哈尔滨市道里区新阳路376号

联 系 人：蒋玉萍

电  话：13836397892



	工程描述：

	结构形式：
	

	预计合同额(万元)：
	326.7万元

	公告附件：
	

	


窗体底端

